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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记者近日从国防科工局获
悉，今年是中国航天规划年，国防科工局将编制完成《航天
发展“十三五”规划》《空间科学“十三五”规划》，发布2016
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组织完成中国首部《航天法》草案
编制工作。

与此同时，今年也是航天创新年，将陆续实施多项重
大创新任务，长征五号、长征七号新一代运载火箭将实现
首飞，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等空间试验室任务将实施
发射和运行，中长期驻留。高分三号卫星、风云四号气象
卫星等新型遥感卫星，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探测卫星、量
子科学实验卫星等空间科学卫星将陆续发射。

据介绍，中国航天始终坚持产业创新。近年来，我国
卫星应用产业快速发展，已探索出卫星通信、导航、遥感应
用及产业发展模式。截至目前，民用遥感卫星数据分发量
累计超过 1000 万景，卫星电视直播用户突破 7000 万，

“北斗”终端持有量 400 万余套，卫星应用年产值超过
2000亿元。“北京一号、二号”和“吉林一号”商业卫星成功
发射和运营，标志着我国商业遥感卫星已开始起步，在国
内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国防科工局总工程师、国家航天局秘书长田玉龙透
露，“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基本建成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
施体系，新增遥感卫星、通信广播卫星、导航卫星等近百
颗卫星实现在轨运行，提供连续稳定的业务服务，推动空
间信息应用规模化、业务化和产业化发展。中国航天将
加速培育“互联网+卫星应用”新业态，打造航天云平台，
推动航天“双创”，培育新兴产业生态圈，带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同时，继续加大航天行业开放力度，规范和强化
行业监管，加快出台一系列鼓励航天产业化、商业化政
策，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航天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推
动航天产业向集群化、区域化和国际化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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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挂着黑底金字的“稻香村”牌
匾，都售卖牛舌饼、枣花酥、玫瑰饼，
甚 至 连 官 网 地 址 daoxiangcun.com 和
daoxiangcun.cn 都只是一字之差。接连
几个消费者看过对比照片后，都疑惑了：

“这不就是稻香村吗？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着呢。那个使用扇形商标，

红底白字、写着始于 1773 年的是苏州稻
香村，而使用“三禾北京稻香村”商标的
则是北京稻香村。

现在，因为商标纠纷，两家稻香村已
经闹上法庭。北京稻香村告苏州稻香村
商标侵权，苏州稻香村告北京稻香村商
标无效，双方各执一词。

两家都是老字号

消费者可以放心的是，两家稻香村
都是老字号，都是真厂家。

苏州稻香村起源于 1773 年，距今已
有 243 年 ，当 时 叫“ 苏 州 稻 香 村 茶 食
店”。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在苏州品食
稻香村糕点后，赞叹为“食中隽品，美味
不可多得”并御题匾额，名扬天下。毛笔
手写体的“稻香村”字号和招牌至今用在
店招、门头和产品包装上。

而北京稻香村起源于公元 1895 年，
金陵人（今南京）郭玉生在北京前门观音
寺打出“稻香村南货店”的字号，售卖南
味食品。鲁迅先生寓居北京之时，经常
前往购物，《鲁迅日记》中有十多次记载。

彼时并无商标保护一说。与客栈爱
叫“悦来”、饭店喜欢“迎宾”一样，至新中
国成立前，全国各地有众多不同商人开
设了稻香村商号。新中国成立后，有些
稻香村商号倒闭，有些勉力维持。

保定稻香村就是其中一家。1982
年，保定稻香村食品厂要参加当时商业
部的评优，需要注册商标，于是厂领导决
定申请饼干类“稻香村”圆形及图商标。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商标被苏稻称为“稻
香村”文字及图商标，而北稻坚持叫做稻
香村图形商标，但双方都承认，这是最早
注册的“稻香村”商标。1989 年，保定稻
香村又在糕点类（3006）获得了“稻香村”
图形商标。1995 年和 1999 年还被认定
为“河北省著名商标”。

上世纪 70 年代，苏稻和北稻均在艰
难恢复中。1984 年，北京稻香村请回了
老技师刘振英，恢复经营。“那个时候缺
乏原料，只能生产牛舌饼、槽子糕、状元
饼，还有用点心渣子回炉制作的桂花缸
炉。”北京稻香村副总经理尹博回忆说。

而那时苏稻的日子也不好过。1976
年，苏州稻香村在苏州观前街恢复经营，成
为苏州首批恢复经营的老字号。1980年，
苏州稻香村多次更名后，恢复了稻香村字
号，但由于退休人员多，负担重，发展缓慢。

由于自顾不暇，北京稻香村和苏州
稻香村都没有注意到保定稻香村已经注
册了“稻香村”文字及图商标，成为受商
标法保护的“稻香村”糕点。根据企业名
称登记规定，虽然商标归了保定，但其他
地区的企业仍可用“稻香村”作为企业字
号，不受影响。

既不影响继续经营，业务上暂时也
没有发生交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各家相安无事，各自经营着自己的生意。

商标归属起微澜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00年前后。
期间偶有波澜。1996 年，北京稻香

村在饺子元宵类（3007）申请了“稻香村”
文字商标。

这是此后争议的焦点。苏稻认为，
按照商标分类表，3006 和 3007 同属第
30大类，属于近似类别，也就是说在已有
一个糕点“稻香村”的情况下，饺子“稻香
村”本不该注册。

对此，北稻则提出3006和3007属于
两个不同的类似群，原则上不属于类似商
品，北稻申请的“稻香村”商标核准注册合
理合法。北京稻香村法律顾问明星楠进
一步解释说，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比较差，
糕点只是偶尔消费的奢侈品，饺子元宵属
于主食，是日耗品，二者差别较大，消费者
不会混淆，因此也不构成近似。

而且，各级判决和裁定均认定已有
的是“稻香村”图形商标，与北京稻香村
注册的“稻香村”文字商标不构成近似，
可以达到明确区分商品来源的目的。因
此，已有一个“稻香村”图形商标并不妨
碍北京稻香村注册已经使用多年的“稻
香村”文字商标。

但是，根据记者了解，虽然北稻的产
品主要是糕点，但其当时并没有提出在
糕点类别注册“稻香村”文字商标，其实
际注册和使用的是“三禾”牌。

当时保定稻香村和苏州稻香村对这
个新商标的注册没有提出异议，这件事
就这么过去了。

最大的变故发生在2002年。由于经
营不善，最早注册的保定稻香村和北京新
亚食品技术开发公司进行整合，成立了“保
定稻香村新亚食品有限公司”。2004年4
月，保定稻香村新亚食品有限公司和北京
新亚趣香食品有限公司又与苏州稻香村食
品厂共同成立了“苏州稻香村食品工业有
限公司”，此时最早注册的“稻香村”文字
及图商标几经转让后，顺理成章地归到了

“苏州稻香村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名下。

“搭便车”被诉法庭

2006 年，重装上阵的苏州稻香村开
始进军北京市场。而此时北京稻香村已
是门店遍布北京城、年销售额近 8 亿元
的知名企业。

随着经营日益规范，北京稻香村已
意识到自己在糕点类别没有稻香村商标
的短板，并先后于 2003 年至 2006 年和
2008 年，分别与当时的糕点类稻香村文
字及图商标持有人保定稻香村和苏州稻
香村签订商标许可合同，获授权在糕点
上使用“稻香村”文字及图商标。

直至 2008 年底到期后，双方未再续
签许可合同，北京稻香村也强调从未真
正使用过授权商标，一直只使用自己在
饺子元宵类注册的“稻香村”文字商标。

也正是自 2008 年起，北京稻香村开
始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申请糕点类

“三禾北京稻香村”商标，被商标局驳回。
“三禾北京稻香村”被驳回后，2010

年北京稻香村在包括糕点等商品上申请
注册“北京稻香村”商标。奇怪的是，减

少了“三禾”两个字的这一商标的申请注
册，且遭到苏州稻香村的强烈反对，但仍
然于 2014年被获得批准。

对此，苏州稻香村援引媒体报道和北
京工商局的网站新闻，认为是北京市工商
局做了大量工作。不过，“北京稻香村”商
标注册已成事实，苏稻也只能暂时接受。

另一方面，北稻同样有点“郁闷”。苏
稻进入北京市场后，两家的产品本来就接
近，牌匾同样是黑底金字，苏稻的部分产
品上还标注了“北京特产”字样，普通消
费者很难辨别。苏稻在京东、淘宝开设
的店铺名称叫“稻香村旗舰店”，销售产
品包括传统京味糕点京八件、北京礼物
等，甚至还有专门的“北京特产”专区。

“既然苏稻宣传自己是稻香村商标
的持有者，为什么要说自己是北京特产，
还把苏稻的商标和生产地址放在包装最
不起眼的地方？”尹博指着一盒苏稻麻团
上的“北京特产”字样大声指责，“他们这
明显就是‘搭便车’！”

由于产品和包装太过类似，消费者经
常混淆。尹博也表示，每年北稻都会接到
很多投诉，一问，许多都是投诉苏稻的。

为避免混淆，北稻将苏稻告上法庭，
要求苏稻停止使用与北京稻香村文字商
标近似的商标，并且在牌匾上加注苏州
字样。这当然遭到苏稻的拒绝。“苏稻都
用了 200 多年的商标，要区隔也是北稻
区隔。”苏州稻香村法务顾问罗铭君认
为，北京特产不是北京稻香村的另一特
有名词，他们之间也没有建立对应关系，
所以北京特产“搭便车”纯属无稽之谈。

苏稻反诉待裁定

这不是两家稻香村第一次打官司了。
2014年，他们就曾因商标纠纷诉诸法律。

2006 年，由于稻香村图形组合商标
过于繁琐，苏州稻香村公司设计了新商
标，以匾额上使用了 200 多年稻香村字
样外加扇形边框，向商标局申请扇形稻
香村商标。2009 年，商标局初步审定公
告，初步核定使用在“糕点、面包、饼干”
等商品上。

然而在公告期内，北京稻香村公司提

出异议，认为苏稻的新扇形商标与北稻
1996年在饺子元宵类申请的“稻香村”三
字商标构成类似商品的近似商标，且得到
商评委的支持，苏稻的扇形商标被判无效。

这下苏稻不干了。“当初北稻能够注
册下来商标，是因为商标局在审核商标申
请的过程中认同了北稻所注册的商标，已
经体现了公权力机关对‘商标不近似’且

‘商品不类似’的一种认可；同时，北稻作
为原与保稻具有商标许可合同关系的企
业，还申请‘稻香村’作为其商标，其从法
律逻辑上也必然是主张‘商标和商品都不
近似’。怎么现在苏稻申请的时候，糕点
就和饺子元宵变成类似商品了？”罗铭君
很不理解，他认为根据商标法保护在先权
利的原则，苏稻的稻香村商标享有在先
权，应该得到更高级别的保护，不能让北
稻这个后来者影响苏稻的权利。

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2014 年，
最高法作出最后裁定，认为北稻以及前
身自 1983 年成立以来，经过多年持续宣
传和使用，稻香村文字商标（即 1996 年
在饺子元宵类注册的稻香村文字商标）
在“糕点、面包、年糕、粽子等商品上具有
较高知名度”。考虑到实际情况，为避免
消费者混淆，决定维持原判，不予注册。

对这一裁决罗铭君并不认可。他向
记者出示了一份2008年的许可合同复印
件，上面清楚写着苏州稻香村将稻香村商
标许可北京稻香村在糕点类产品使用，许
可费为北稻糕点销售额的 3%，还特别强
调北稻用于稻香村糕点品牌的广告宣传
费可冲抵最多至全部的许可使用费。合
同上加盖了双方公章，签字人沈根富和毕
国才正是两家稻香村现在的一把手。

“根据商标法规定，北京稻香村在被
授权期间，在糕点类积攒的知名度是归属
于商标所有人的，更何况北稻花的广告费
还冲抵了本该给苏稻的商标许可费。”罗
铭君说，“这就像是苏稻出钱让北稻打广
告，苏稻是广告主，产品知名度当然应该
归广告主。”

“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
链，准备反诉北京稻香村商标无效。”罗
铭君信心满满地宣称。但他也承认，一
切还要看新裁定。

□ 本报记者 佘 颖

南北“稻香村”商标之争

南北稻香村看似争执不断，其实是

放空枪，没有杀伤力。苏稻说北稻的商

标无效，但已在商标局公示，成了既成

事实，再讨论无济于事；北稻说苏稻侵

权，但苏稻已经放弃使用被裁定无效的

商标；且苏稻作为一个 200 多年历史的

“中华老字号”，使用自己的招牌受法律

保护，北稻要求其在牌子上加苏州二字

不现实。苏稻的销售策略被指有搭便车

的嫌疑，但就像苏稻说的，难道市场上

只允许北稻卖北京特产、京八件，别家

都不许卖了？

作为知名民族品牌，稻香村的知名

度是北稻和苏稻在长期经营中共同打造

的。原先的商标争议是历史遗留问题，

无法改变；现在的市场足够大，谁也不

可能独占，更不可能谁把谁赶出市场。

北京稻香村去年总销售额近 60 亿元，

苏州稻香村为 20 多亿元，与雀巢、卡

夫、达能等世界知名的饼干糖果企业相

去甚远，甚至还不如国人经常去日本代

购的明治。两家稻香村与其这样掐，还

不如互相授权使用商标，共同把市场做

大，把品牌做强，让全世界都知晓中国

稻香村。

多争无益 合作是赢
若 愚

仔细辨认北京稻香村与苏州稻香村的匾额可以发现，两家匾额

的字体不同。图①①为北京稻香村匾额，图②②为苏州稻香村匾额。

两家食品包装袋上的商标也不同。图③③为北京稻香村食品袋商

标，图④④为苏州稻香村食品袋商标。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①①

③③ ④

②②

首部《航天法》今年将完成草案编制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最
高人民法院 6 月 2 日发布《关于充
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为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
和保障的意见》。《意见》提出构建协
同审判机制，发挥环境资源审判整
体合力，推动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
善，维护环境正义和代际公平。

《意见》共分为七个部分 27 条。
《意见》将环境资源案件分为涉环境
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案件、涉自然
资源开发利用案件、涉气候变化应
对案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
件等四大类，并明确了各类案件的
审判重点、审理原则和司法政策。

《意见》提出，要落实以生态环
境修复为中心的损害救济制度，统
筹适用刑事、民事、行政责任，最大
限度修复生态环境；要坚持专业审
判与公众参与相结合，全面推行人
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加大司法
公开和宣传力度，引导公众有序参
与环境治理。

“发现环境污染问题以后要从
严制裁，加大制裁力度。”最高人民
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表示，不仅要追
究损害赔偿责任，而且要追究环境
修复责任；不仅要追究财产赔偿责
任，还要在符合条件时赔偿精神损失；不仅让其承担民事
责任，而且让其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

《意见》强调，要适应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
点的需要，积极探索省级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
讼案件的审理规则。针对省级政府依据《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意见》明确，试点地方省级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诉讼，不影响社会组织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不
影响人身、财产权利受到损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依法提起私益诉讼。

据统计，新环保法实施以来，全国法院共受理环境资源
类的行政案件 39867 件、审结 31916 件，刑事案件 24222
件、审结23140件，民事案件102937件、审结93367件。

最高法出台

《意见

》护航绿色发展

5 月 30 日下午，福建莆田公安边防检查站和莆田
市总工会、福建八方港口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参与的“共
学 共做 共创 共建”党建联创活动启动。据悉，在
港区一线设立实体化“党建数字工作室”，推行基层党
组织制度化、常态化帮扶，在全国“警企工”党建联创
活动中尚属首例。

发挥党建正能量，为港区发展注入“红色动力”。近
年来，莆田边检站将党建联创延伸到基层一线，突出工
会、部队、企业的党建优势互补，从工作理念、具体工作实
践做法、典型培树等方面上创新。这个站派驻执勤业务
一科党支部全天候进驻八方港口公司，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行党支部书
记“接待日”和党员示范岗，了解和解决企业的实际困难，
实现港区党建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组织建起来，活动靠阵地。这个站还主动向上级争
取专项支持，在港区建设实体化“党建数字工作室”。他
们注重“警企工”党建资源科学整合，最大限度分享工作
经验和信息资源，在“共学”中提升党建理论水平，在“共
做”中增强党员模范引领，在“共创”中发挥核心堡垒作
用，在“共建”中密切警地沟通联系，让党建工作在基层

“开花结果”。
“一名党员一面旗，一个堡垒一盏灯，抓党建就是抓住

了港区经济发展关键。”莆田边检站吴冰政委说，他们将
不断拓展互动共建平台，积极探索“警企工”党建联创创
新，打造莆田党建联创共建品牌。 文/吴 志 陈由方

福 建 莆 田 边 检 站 启 动

“警企工”党建联创活动


